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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修正第十四條之五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63491 號 

第十四條之五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適用第十四條之

三規定： 

一、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依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十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監

察人承認之規定。 

第一項及前條第六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第二項所稱全體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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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三十六條  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除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另予規定者

外，應依下列規定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董事長、經理人及

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 

二、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終了後四十五日內，公告

並申報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核閱

及提報董事會之財務報告。 

三、於每月十日以前，公告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 

前項所定情形特殊之適用範圍、公告、申報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

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股東常會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與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之年度財

務報告不一致。 

二、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第一項之公司，應編製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其應記載事項、

編製原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公告、申報事項及前項年報，有價證券已在證券交易

所上市買賣者，應以抄本送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者，應以抄本送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供公眾閱覽。 

公司在重整期間，第一項所定董事會及監察人之職權，由重整人及重

整監督人行使。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股東常會，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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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規定。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依前項規定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監察人者

，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